104年總會金口獎各區比賽評分表--------指定題 / 即席題『      　』組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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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標準
演講內容：40%（含組織、結構、事理、分析及對社會具有積極正面之鼓舞力量為依歸）

演說技巧：30%（含肢體動作、機智反應、道具運用能力）

聲音語調 : 20%（含口齒、語調）
台風儀態：10%（含儀容風度、舉止）

時間控制、服裝儀態：採用扣分制 (扣分上限：時間控制5分、服裝儀態5分) 
指定題：每人六分鐘，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一分

即席題：每人三分鐘，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一分

（指定彈性30秒內不扣分，即席彈性30秒內不扣分）
評名次標準
將評審個人評分表計算出選手個人總分後排出名次。

1. 將每位評審評分表名次加總，積分最少者為優勝。

2. 如積分相同，以名次低的票數多者為優勝。

3. 及詳總會金口獎規則。
評審標準
建議評分以68～100為範圍（不含時間、服儀扣分）
演講內容：40% →  35 ± 5
演說技巧：30% →  25 ± 5 

聲音語調：20% →  16 ± 4
台風儀態：10% →   8 ± 2
時間控制、服裝儀態： →  採用扣分制（扣分上限：時間控制5分、服裝儀態5分）
指定題：每人六分鐘，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一分

即席題：每人三分鐘，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一分

（指定彈性30秒內不扣分，即席彈性30秒內不扣分）
服裝以單項每樣扣一分（上限5分）
